
中央健康保險局東區業務組門診透析抽審檢核表 

費用年月：   /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年 1月 17日初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年 7月 16日修訂第 1版 

107年 1月 1日修訂第 2版 

項次 抽審條件 說明 抽審件數 

1 洗腎超次(>=14次)  口 0件 口     件 

2 腹膜透析>155袋/月  口 0件 口     件 

3 洗腎個案併做血液透析及

腹膜透析清單 

 口 0件 口     件 

4 連續半年洗腎，每月洗腎次

數<10次 

10108-10201 

DA執行費用年月請依抽

樣月份往前推；如：費

用年月 9706，起迄年月

為 9701至 9706 

口 0件 口     件 

5 連續半年申報洗腎，未申請

重大傷病卡(有部份負擔) 

10108-10201 

DA執行費用年月請依抽

樣月份往前推；如：費

用年月 9706，起迄年月

為 9701至 9706 

口 0件 口     件 

6 本院前二個月無洗腎之新

個案 

10111-10201 

DA執行費用年月請依抽

樣月份往前推；如：費

用年月 9706，則起迄年

月為 9704至 9706 

口 0件 口     件 

7 行政審查 PHE檢核 H06異常

案件(申報診斷碼與重大傷

病診斷碼不符) 

 口 0件 口     件 

8 門診透析藥費另行申報清

查 

 口 0件 口     件 

9 抽審結果核減率達 1%以上

者，連續抽審 3個月 

 口    件 

10 新特約院所，連續抽審 3個

月 

 口    件 

11 其他   

 

備註： 

1.洗腎院所每半年抽審 1次 

2.抽審原則：件數在 50件(含)以上者，至少抽 1/10；低於 50件者，至少 5件 

3.本表請逐月填寫並妥善保存，以利各單位查檢，謝謝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製表人： 


